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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齐峰新材 股票代码 0025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延磊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22号

电话 0533-7785585

电子信箱 yaoyanlei@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3,552,564.04 1,918,032,759.55 -1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50,507.49 152,981,893.97 -8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8,406,323.02 139,494,259.71 -8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153,726.01 155,046,438.72 -6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31 -9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31 -9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4.31% -3.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85,132,393.36 5,068,836,654.52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52,603,858.20 3,586,221,932.61 -0.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7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学峰 境内自然人

16.31

%

80,695,965.00 60,521,974.00

李润生 境内自然人 5.69% 28,145,855.00 21,109,391.00

李润泽 境内自然人 3.14% 15,530,995.00 0.00

李安东 境内自然人 1.91% 9,472,899.00 7,104,674.00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1.05% 5,202,500.00 0.00

葛品利 境内自然人 1.03% 5,100,000.00 0.00

上海天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3,782,500.00 0.00

王镭 境内自然人 0.66% 3,241,670.00 0.00

张祥增 境内自然人 0.63% 3,132,800.00 0.00

耿庆民 境内自然人 0.62% 3,043,23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李学峰和李安东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股东李学峰和李润生、李润泽系祖孙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股东李安东和李润泽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股东李安东和李润生系叔侄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叶冠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40,0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062,500股，合计持有公司5202500.00股；

公司股东葛品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为5,1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10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学峰

二○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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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1年12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通知》（财会〔2021〕35号）（以

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5号” ），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现行的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相关会计处理自2022

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准则解释第15号要求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

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准则解释第15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

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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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2年8月7日以邮件、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7名，实

际参会7名，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学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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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2年8月7日以邮件、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会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

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永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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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武进不锈 60387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一鸣 黄薇

电话 0519-88737341 0519-88737341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武澄西路1号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武澄西路1号

电子信箱 wjbxgf@wjss.com.cn wjbxgf@wjss.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619,313,617.29 3,549,741,122.46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48,185,602.48 2,472,264,180.05 -0.9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68,144,780.90 1,344,687,802.92 -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426,201.28 99,811,204.18 -1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6,277,205.49 86,493,025.00 -3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677,662.24 285,511,359.17 -153.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4.10 减少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1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16.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55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朱国良 境内自然人 16.14 64,662,522 0 无 0

朱琦 境内自然人 13.28 53,218,479 0 无 0

常州富盈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2 21,720,866 0 无 0

徐玉妹 境内自然人 5.20 20,846,396 0 冻结 8,879,858

江新明 境内自然人 2.30 9,206,900 0 质押 3,220,000

沈卫强 境内自然人 2.22 8,908,200 0 无 0

顾坚勤 境内自然人 2.22 8,908,200 0 无 0

建银资源久鑫（天津）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7,811,616 0 无 0

陈笑慧 境内自然人 1.17 4,675,968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4,606,84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朱国良先生、其配偶顾坚勤女士、女儿朱琦女士、女婿沈卫强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朱国良先生妹妹的配偶翁仁初先生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朱国良先生、顾坚勤女士、朱

琦女士、沈卫强先生、翁仁初先生均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同时朱国良先生和朱琦女士

分别持有富盈投资60%和40%股权，富盈投资持有公司21,720,866股；顾坚勤女士、

沈卫强先生、翁仁初先生未间接持有公司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

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78� � � � � � � �证券简称：武进不锈 公告编号：2022-044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七号—钢铁中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公司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的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主要产品

生产量（吨） 销售量（吨） 销售价格（元/吨）

第二季度

（4-6月）

本年累计

（1-6月）

第二季度

（4-6月）

本年累计

（1-6月）

第二季度

（4-6月）

本年累计

（1-6月）

不锈钢无缝

管

12975 22941 11531 21957 38249.64 38076.08

不锈钢焊管 7437 13288 7881 13516 26942.12 26887.87

本公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使用。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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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至8月2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jbxgf@wjss.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

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8月26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沈卫强先生、独立董事周向东先生、财务总监王锦蓉女士、董事会秘书刘一鸣先生（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至8月2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wjbxgf@wjss.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五、联系任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薇

联系电话：0519-88737341

邮 箱：wjbxgf@wjs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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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林萌先生对《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反对票，理由为：“亏损主因：经

营管理团队经营管理能力太弱。 ”

林萌先生签署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以及《深圳市

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作为宇顺电子

的董事，根据《证券法》第82条的要求，林萌先生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林萌先生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没有异议，投反

对票不影响其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保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0022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九成 刘芷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1

栋A座13层13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1

栋A座13层1302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hujiucheng@szsuccess.com.cn liuzhiran@szsuccess.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6,097,217.94 91,611,167.01 -1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50,809.09 -13,012,688.49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815,246.15 -13,883,173.15 1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24,750.39 -33,801,548.59 86.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1 -0.0464 1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1 -0.0464 1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4.46%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0,171,311.23 359,912,085.36 -1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0,979,925.25 272,230,734.34 -4.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2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植融云 （北

京）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2% 57,233,855 0

中植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7% 24,585,656 0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20,706,000 15,529,500

质押 20,706,000

冻结 456,996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7,861,635 0 质押 7,861,635

张磊 境内自然人 2.73% 7,653,363 0

中信里昂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83% 5,133,301 0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4,436,991 0 质押 4,436,991

方韶军 境内自然人 1.07% 3,000,000 0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2,879,544 0 质押 2,879,544

李安琪 境内自然人 0.92% 2,564,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中植融云（北京）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系一致行动人；

2、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公司前10名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具有关联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注1）

（1）董事变动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3月14日收到董事王允贵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允贵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任职。 王允贵先生辞去董事后，亦不再担任董事会

专业委员会相关职务。 公司于2022年4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董事会同意提名马长

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马长水先生被股东大会选

举为董事后，董事会同意补选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马长水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

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2）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6月1日收到公司总经理周璐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工作安排需要辞去公

司总经理职务。 周璐女士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长、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于2022年6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曲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注2）

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前海首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前海首

科”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1月21日开市起停牌。 2021年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对外披露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2021年2月4日开市起，公司股票复牌。 复牌后，公司及相关各方有序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按相关规定披露了进展公告。

2021年4月28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通过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申

报了经营者集中审查相关材料，并于2021年5月8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242号），决定对本次交易不实

施进一步审查，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

关法律办理。 2021年5月1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宇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经逐项

核查，公司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于2021年6月2日对外披露。 2021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定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21年6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随

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申请材料，2021年6月29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211624号， 以下简称 “《补正通知

书》” ）。 根据《补正通知书》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加期审计等补充更新事宜，公司编制

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修订稿）” ），2021年7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组报告书（修订稿）及相关议案。 2021年7月，公

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相关材料。

2021年7月21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11624），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21年8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21162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 收到《反馈意见通知书》后，公司与有关中介机

构对《反馈意见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落实，并逐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并于2021年10

月15日对外披露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回复》及相关公告。

2021年11月3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了2021年第28次并购重组委会

议，对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易未获通

过。 2021年11月16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不予核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1]3637号）。

鉴于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将产业链进一步延伸，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

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1年11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相关申请材料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并继续推进本次交易。 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结合实际情况，协调相关各方积极推进相

关工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了进展公告。

为确保公司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6日、2022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将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授权期限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若公司已于延长后的有效

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除延长

上述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外，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相关的工作。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注1）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2022年03月15日 2022-009

2022年04月08日 2022-011、2022-017

2022年04月29日 2022-024

2022年06月06日 2022-026、2022-027

（注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

2021年01月21日 2021-004

2021年01月28日 2021-005

2021年02月04日

2021-007、2021-008、2021-009、2021-010、2021-011、

2021-012、2021-013、2021-014、2021-015、2021-016、

2021-017、2021-018、2021-019

2021年03月04日 2021-021

2021年04月06日 2021-031

2021年04月30日

2021-044、2021-045、2021-046、2021-047、2021-048、

2021-049、2021-050、2021-051、2021-052、2021-053、

2021-054、2021-055、2021-056、2021-057、2021-058、

2021-059

2021年05月10日 2021-060

2021年05月25日 2021-062

2021年06月02日 2021-063、2021-064、2021-065

2021年06月03日 2021-066、2021-067

2021年06月19日 2021-068

2021年07月02日 2021-073

2021年07月16日 2021-075、2021-076、2021-077

2021年07月22日 2021-078

2021年08月11日 2021-080

2021年09月17日 2021-085

2021年10月15日

2021-088、2021-089、2021-090、2021-091、2021-092、

2021-093

2021年10月28日 2021-097

2021年10月29日 2021-098

2021年11月03日 2021-099

2021年11月04日 2021-100

2021年11月08日 2021-101、2021-102、2021-103

2021年11月23日 2021-105

2021年12月08日 2021-106

2022年01月08日 2022-001

2022年02月08日 2022-003

2022年03月08日 2022-008

2022年04月08日 2022-011、2022-012、2022-016、2022-019

2022年04月29日 2022-024

2022年05月07日 2022-025

2022年06月07日 2022-028

2022年07月07日 2022-034

2022年08月06日 2022-038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22-039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

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应出席的董事6人，实际出席的董事6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璐女士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林萌先生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投反对票，但其签署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根据《证券法》第82条的要求，林萌先生保证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林萌先

生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没有异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5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林萌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理由为：“亏损主因：经营管理团队经营管理能力太弱。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41） 详见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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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

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朱谷佳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朱谷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41） 详见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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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宣亚国际 股票代码 3006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翔 汪晓文

电话 010-85079688 010-850796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CN02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CN02

电子信箱 stock@shunyagroup.com stock@shunya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9,749,353.64 364,029,798.52 1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149,462.05 -3,674,915.29 86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7,448,904.25 -3,441,951.22 89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51,735.75 -92,460,636.29 97.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2 1,0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2 1,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4% -1.28% 10.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29,604,775.94 801,309,787.75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5,966,669.11 297,568,813.72 9.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7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宣亚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38% 43,550,000 0

北京金凤银凰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2% 5,761,900 0

北京橙色动力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3% 5,135,400 0

三亚市伟岸仲合信

息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 2,290,000 0

黄骋 境内自然人 1.23% 1,960,000 0

张秀兵 境内自然人 1.04% 1,650,075 0

李弘扬 境内自然人 0.69% 1,100,000 0

许俊华 境内自然人 0.63% 1,000,000 0

高盛国际－自有资

金

境外法人 0.63% 1,000,000 0

济南星润叁号私募

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785,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至2022年6月30日，张秀兵、万丽莉夫妇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宣亚投资100%的股权，通过宣亚投资间接持

有公司27.38%的股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秀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50,0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通过宣亚投资间接持有公司24.64%的股权，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 伟岸仲合执行事务合伙人张伟先生除了持有伟岸仲合75%的财

产份额以外，同时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金凤银凰13.70%的财产份额。橙色动力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公司重要事项具体内容参见《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

项” 。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邬涛

2022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300612� � � � �证券简称：宣亚国际 公告编号：2022-057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2022年

半年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2年8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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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决定于2022年9月5日（星期一）14:30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

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就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3、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5日（星期一）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5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5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

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8月30日，截至2022年8月30日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CN02公司1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具体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拟聘任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持有股份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表决通过。 上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

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参会登记时间：2022年9月2日（星期五）9:30-12:30，13:30-17:30

2、现场参会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CN02公司1层会议室

3、现场参会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

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4）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进行登记；

（5）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书面信函或传真须于2022年9月2日

17:30前送达至公司证券部（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公司不接受电

话方式办理登记。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CN02证券部收（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邮政编码：100025

4、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或复印件 （如果提供复印件的， 法人股东须加盖单位公

章、自然人股东须签字）并于会前半小时到场办理登记手续。

5、其它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汪晓文

电话： 010-8507� 9688

传真： 010-8507� 9555

邮箱： stock@shunyagroup.com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50612

2、投票简称：宣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2年9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和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

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提案或弃权。 委托人对受托人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拟聘任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重要提示：

1.“同意”“反对”“弃权” 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的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 的按废票处

理；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股东名称：

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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